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地级以上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污泥主管部门）、发

展改革局（委）：

为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落实《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管理

办法》（粤建城〔2022〕196号），进一步规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

泥处理处置（以下简称“污泥处理处置”）工作，切实提升我省污泥处理

处置能力和管理水平，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高度重视污泥处理处置工作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我省个别城市存在污泥处置能力

不足、违规非法倾倒污泥等问题，同时也对外省污泥违规处置、非法填

埋等问题进行了通报。各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以案为鉴，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污泥处理处置工作，以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化、

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加快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加大对污泥产生、

转移、处理处置等全过程监管力度，切实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工作，

确保污泥稳妥处置。

二、因地制宜优化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各部门要根据污泥产生量和泥质，综合本地自然条件、用地条件、

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选择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进一步压减污泥填埋规模，禁止未经脱水处理达标的污泥在垃圾填埋场

填埋。大力推进资源化利用，经处理处置后满足相关标准的污泥，在技

术经济比选后进行园林绿化、土地改良、建材、焚烧能源化等综合利用。

鼓励有效利用本地垃圾焚烧厂、火力发电厂、水泥窑等协同焚烧处置污

泥。鼓励推广资源回收利用，遵循“安全环保、稳妥可靠”的要求，回收

利用污泥中氮磷等营养物质。

三、加快补齐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短板

根据经省政府同意印发的《广东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十四五”规划》

要求，到 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力争实现污泥本地处理处置。“十四五”

期间，全省新增污泥（按含水率 80%计）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预期参考

规模约 4250吨/日。现有污泥处理处置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在建和计划

建设规模不满足“十四五”要求的城市和县城，要认真对标对表，加强系

统谋划，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加快推进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并对处

理处置水平低、二次污染风险大、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及时开展升级改造，有效提升现有设施效能。同时加强运行管理，确保

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0-2011）

等国家标准规范达标运行。

四、加强污泥处理处置全过程监督检查



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联合生态环境部门等部门

对污泥产生、转移、处理处置等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污泥处理处

置相关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去向、用途、用量等进

行跟踪、记录，建立台账，加强管理。督促污泥处理处置相关单位严格

落实转污泥移联单制度，落实污泥处置月报告制度，规范污泥收运行为，

避免发生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散污泥、存储设施不密封等问题。

五、加大非法处置污泥执法力度

污泥主管、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进一步

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对生活污泥非法转移倾倒等违法行为的查

办力度，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专项行动，对未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

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

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并依法处罚；

对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单位和个人，要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并依法处罚；对构成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要

提请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污泥处理处置相关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从业人员的卫

生健康，强化日常管理，防止危及公共安全的事故发生；制定应急预案，

加强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组织演练，提升处突能力和应急响应速度；

积极应对环境污染事件，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危害，

并及时报告污泥主管、生态环境部门。

七、强化要素支撑保障

一是强化技术支撑，重点突破污泥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协同处置、污水厂内减量等共性和关键技术装备，开展创新技术应

用。二是完善价费机制，完善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鼓励采用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推动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三是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完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做好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

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规模化污泥集中处理设施

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鼓励通过国家生

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模式、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建立多元化投资

和运营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污泥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四是推进信

息化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开展污泥处理处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推进污泥转移电子联单填报、污泥处理处置线上流程监管、污泥相关案

件报结及案后跟进监督等。



请各地级以上市污泥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于次年 1月 31

日前通过粤政易报送上年度污泥处理处置以及监督管理工作报告至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7月 27日


